
兴业银行个人贷款变更及补充协议

（主体变更以外情况适用）

编号：

甲方（贷款人、抵押权人、质权人）：

乙方（借款人、抵押人、出质人）：

丙方（保证人）：

甲乙丙三方于 年 月 日签订了《 借款合同》

（编号： ）（以下简称“借款合同”）和《 合

同》（编号： （以下简称“担保合同”）鉴

于 ，现乙方向甲方提出（□

信用期限延长、□变更抵（质）押物或部分抵（质）押物解押、□变

更担保方式、□授信额度减少或停用、□重新申请额度项下自助额度、

□变更还款方式、□变更执行利率、□变更约定扣款日、□变更还款

账号、□变更宽限期、□缩短信用期限、□变更授信额度分配方案（自

助 / 非 自 助 ）、 □ 新 增 或 变 更 收 款 人 及 收 款 帐 号 、 □ 其

他 ）申请，经（□甲、□乙、□丙）协商同意，订立

本协议。

一、合同内容

（一）原合同内容

1、 借款人（共同借款人）：

2、 信用期限：

3、 信用额度：

4、 自助额度/“兴业通—简捷贷”额度：

5、 自助额度/“兴业通—简捷贷”额度期限：

6、 自助贷款用途及支付对象：

序号 支付对象 经营实体名称/法 收款帐号 开户行 贷款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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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法人） 人代表姓名 名称

（1）

（2）

（3）

（4）

（5）

（6）

（7）

（8）

（9）

（10）

7、 利率：

8、 罚息比例：

9、 结息间隔：

10、 还款方式：

11、 约定扣款日：

12、 宽限期：

13、 还款账号：

14、 抵（质）押物内容：

（1）抵押物座落： 市（县） 区（镇） 路

（街） 号 座（栋） 室

（2）房屋类别：□住房、□商用房、□其他

（3）房屋现状：□期房、□初次交易现房、□多次交易现房

（4）建筑面积：

（5）抵（质）押物价值：



（6）产权证编号：

（7）购房合同编号：

（8）其他权利凭证编号：

15、 其他（ ）：

（二）□变更或□补充后的合同内容

1、 借款人（共同借款人）：

2、 信用期限：

3、 信用额度：

4、 自助额度/“兴业通-简捷贷”额度：

5、 自助额度/“兴业通-简捷贷”额度期限：

6、 自助贷款用途及支付对象：

序号
支付对象

（自然人/法人）

经营实体名称/法

人代表姓名
收款帐号

开户行

名称
贷款用途

（1）

（2）

（3）

（4）

（5）

（6）

（7）

（8）

（9）

（10）

7、 利率：

8、 罚息比例：



9、 结息间隔：

10、 还款方式：

11、 约定扣款日：

12、 宽限期：

13、 还款账号：

14、 抵（质）押物内容：

（1）抵押物座落： 市（县） 区（镇） 路

（街） 号 座（栋） 室

（2）房屋类别：□住房、□商用房、□其他

（3）房屋现状：□期房、□初次交易现房、□多次交易现房

（4）建筑面积：

（5）抵（质）押物价值：

（6）产权证编号：

（7）购房合同编号：

（8）其他权利凭证编号：

15、 其他（ ）：

二、变更涉及的各项费用，除有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明确费用承

担主体的以外，其他费用由立约各方协商确定。

三、丙方同意并承诺，继续就乙方按原借款合同及本合同项下履

行的全部债务向甲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四、各方同意，原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中未作变更的部分仍然有

效，各方须按约履行。

五、本协议自各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如甲方要求对

本协议进行公证的，则本协议自公证手续办妥之日起生效。本协议未

生效以前，仍按原合同执行。

六、本协议签订后，需要办理抵（质）押物变更登记的，乙方应



及时办理抵（质）押物登记变更手续。登记变更手续完成后，领取的

抵（质）押权利凭证正本应及时交由甲方保管。若甲方要求对抵（质）

押办理保险，则乙方应按甲方要求办理以甲方为第一受益人的足额保

险。

七、本协议一式 份，甲方执 份，乙方、丙方和抵（质）

押登记部门各执 份。

八、本协议作为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的补充协议，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中与本协议规定不一致的，以本协议约定

为准。

九、各方如对协议内容或者其他问题还有疑问，或者发现兴业银

行在业务办理过程中存在违法违规情况，请及时向兴业银行客户经理

或总分行客服热线咨询或投诉。

分行咨询及投诉电话： ；

总行客服热线：95561。

甲方（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

年 月 日

乙方：

年 月 日

丙方（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

年 月 日


